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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议程 

1. 选举主席团成员 

2. 通过议程 

3. 与破产法有关的可能的未来工作 审议秘书处的说明 

4. 其他事项 

5. 通过报告 

 

临时议程说明 

 

1. 委员会第三十二届会议 1999 年 收到了澳大利亚关于破产法领域未来可能的工作的建议

A/CN.9/462/Add.1
1
该建议提到最近的区域性和全球性金融危机及在各国际论坛内针对这些危机所

开展的工作 这些论坛的报告强调有必要在三个方面加强国际金融制度 透明度 责任制和用国内

法律制度管理国际金融危机 这些报告认为 强有力的破产和债务人 债权人制度是防止或控制金融危

机并促进迅速而有条不紊地摆脱债务过重问题的重要手段 委员会收到的建议指出 鉴于委员会的成员

的普遍性 它以前就跨国界破产所做的成功的工作以及与拥有破产法领域的专门知识并对破产法感兴趣

的各国际组织已建立的工作联系 委员会是把破产法列入其议程的合适论坛 该项建议促请委员会考虑

委托一个工作组 负责制定公司破产示范法 以促进并鼓励采用行之有效的国内公司破产制度  

2. 委员会对该建议表示赞赏 它注意到其他国际组织就制定破产制度的标准和原则所开展的不同工作

项目 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和国际律师协会等 它注意到虽然由于这些组织各自的任务和成

员情况的不同而在范围和工作方法方面有所不同 但其大目标却都是要使破产惯例和破产法现代化 这

些组织所采取的举措证明 有必要帮助各国重新评估其破产法和破产惯例 然而 也需要酌情加强这些

不同的举措的协调工作 以避免工作的低效重复和取得一致的结果
2
 

3. 委员会承认强有力的破产制度对所有国家的重要性 有一种意见认为 一个国家所采用的破产制度

的类型已成了对其进行国际信用评级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然而 有人对与在国际一级开展破产立法工

作有关的困难表示关切 因为这项工作涉及敏感的 可能有分歧的社会政治选择 考虑到这些困难 担

心这项工作可能无法顺利完成 有人说 一个可以普遍接受的示范法十有八九是不可行的 而且 任何

工作都需要采取灵活态度 使各国有备选方案和可以作出政策选择 虽然委员会听到了支持这种灵活性

的意见 但普遍同意 委员会不对其他组织已经在开展的工作进行进一步研究并审议有关的问题 便无

法就承诺为制定示范立法或别的案文设立一个工作组作出最后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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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为了促进这种进一步的研究 秘书处请委员会考虑这种可能性 即专门召开一届工作组会议确定在

目前工作的层面上合适的产品是什么 如示范法 示范条款 一套原则或其他案文 并界定该产品中

所要包括的问题的范围 与会者对此所表示的意见不尽一致 一种意见认为秘书处应当做更多的准备工

作 并将其工作提交委员会第三十三届会议 供就是否应开展详细制定一部统一法或具有建议性质的别

的案文的实质性工作作出决定 另一种意见认为 可将这一问题提交工作组的一届会议 工作组的这届

会议以探索各种问题为目的 并向 2000年委员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提交一份关于在破产领域开展工作的可

行性的报告 届时 委员会将收到充足的资料以便就这一问题作出最后决定 有的与会者强调 这届工

作组会议的筹备工作将须与已经在破产领域开展工作的其他国际组织协调 因为它们工作的结果将构成

旨在就委员会可能在这方面做出什么有用的贡献向其提出建议的审议工作的重要内容 有的与会者指出

若干国际组织已经确定了破产法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广泛同意需要做更多工作 以便促进制定和采

用行之有效的国内公司破产制度  

5. 委员会内普遍的看法是 应召集一届探讨性的工作组会议 以便起草可行性建议供委员会第三十三

届会议审议 随后 在委员会讨论了仲裁领域未来的工作之后 决定由破产法工作组于 1999 年 12 月 6

日至 17日在维也纳召开一届探讨性会议  

6. 工作组由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国组成 即  

阿尔及利亚 澳大利亚 奥地利 博茨瓦纳 巴西 保加利亚 布基纳法索 喀麦隆 中国 哥伦

比亚 埃及 斐济 芬兰 法国 德国 洪都拉斯 匈牙利 印度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意大利

日本 肯尼亚 立陶宛 墨西哥 尼日利亚 巴拉圭 罗马尼亚 俄罗斯联邦 新加坡 西班牙

苏丹 泰国 乌干达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和乌拉圭  

 

项目 1. 选举主席团成员 

 

7. 根据其以往届会的做法 工作组似宜选出一名主席和一名报告员  

 

项目 3. 破产法 

 

8. 工作组将收到下述文件并似宜将其作为其讨论的基础  

(a) 与破产法有关的可能的未来工作 秘书处的说明 A/CN.9/WG.V/WP.50  

 

项目 5. 通过报告 

 

9. 工作组似应在本届会议结束时通过一份提交委员会第三十三届会议 拟于 2000年 6月 12日至 7月 7

日在纽约举行 的报告  

 

会议 

 

10. 工作组本届会议将于 1999年 12月 6日至 17日在维也纳国际中心举行 将有 8个工作日供审议秘书

处的说明 12月 16日星期四不安排会议 以便可起草将在 12月 17日星期五通过的本届会议的报告草稿

会议时间将为 9时 30分至 12时 30分和 14时至 17时 1999年 12月 6日星期一除外 该日会议将于上

午 10时开始  

注 

 
1 

破产法领域未来可能的工作 澳大利亚的建议 A/CN.9/462/Add.1  



A/CN.9/WG.V/WP. 
Page 3 

2 
大会正式记录 第五十四届会议 补编第 17号 (A/54/17), 第 381 至 385段  


